
服务要求及服务标准
一、绿化养护服务要求

（一）养护服务要求

绿化养护服务工作按照《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分级标准》二级、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绿化养护考核办法》及以下要求执行：

1.成交供应商根据季节、天气、区域情况制定校园月度绿化养护计划，校园

月度绿化养护计划（纸质版，盖章）需交至采购人管理部门，经审核同意后按既

定计划执行。若采购人有其它要求，按照采购人具体要求执行。月工作计划上交

与执行情况是采购人考核成交供应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2.成交供应商根据植物生长规律对绿化养护范围内的植物实施修剪、整枝、

灌溉、施肥、排涝、治虫、涂白、修补踩坏草坪及更换死亡苗木等养护工作。

3.成交供应商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擅自在校园开展任何非绿化养护的相关

工作。

4.绿化养护期间，草坪、色块内应无杂草、落叶，修剪草坪、杂物等均需及

时清理干净并清运出校园，不得堆放在校内。

5.绿化养护期间，绿化区域保持整洁，及时清理绿化带、草坪、色块内的各

类垃圾及树木上悬挂的垃圾，特别是白色垃圾、建筑垃圾、分类包装袋、包装盒

等。

6.及时清理杂树、枯枝、断枝、死树等，定期对绿化带落叶进行清扫，落叶

季节增加清扫频次，消除落叶火灾安全隐患。所有修剪掉的树枝、清扫的树叶需

及时清理出校园，不得在校园内堆放。

7.每年 10 月左右草坪播撒多年生黑麦草籽并确保成活，播撒草籽面积 2000

平方米，达到冬季复绿最佳效果，此项费用包含在养护总价内。

8.采购人的绿化改造工程养护期满后，成交供应商需无条件接受并养护。在

采购人的零星绿化种植补植工作中，成交供应商承担人工费用，并负责养护，

要求成活率 95%以上。

9.九间办公室绿植至少每 2个月更换一次，每间办公室摆放大（1.5 米以上、

中（1米左右）、小（0.5 米以下）植物各 1盆，定期养护，保证植物生长旺盛发

现盆栽枯死或枯萎的，或有其他严重影响美观缺陷的，应在接到通知后 48 小时

内更换到位，及时做好校园大型活动现场植物布置。

10.根据采购人要求完成校园绿化养护的其他相关工作。

(二)绿化养护服务人员要求

★1.人员配备最低要求：项目经理1名，养护人员3名。

岗位 人数 岗位人员要求



项目经

理
1人 60周岁以下。在成交供应商连续任职半年以上。

养护作

业人员
3人

女性 60 周岁以下，男性 65 周岁以下。所有人员身体健康，具

有一定的绿化养护经验，工作效率高，养护作业人员工作时间

段 06：00-18：00（可根据天气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合计：4人

2.供应商提供4人组成的养护团队，其中1名项目经理，3名养护作业人员，

服务人员要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养护期间人员未达到4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

终止合同，同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3.供应商需指定专人作为项目经理，全权负责供应商与采购人的沟通工作，

负责上交周工作计划、台账等和其他养护人员工作安排，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除受不可抗力影响无需成交供应商承担责任的，成交供应商原则上不允许中

途变更项目经理（，其他任何情况成交供应商需要变更项目负责人的，成交供应

商必须提前15日提供新的项目经理（提供半年以来的社保证明，且具备资质和业

绩必须不低于原项目经理），此行为视为不履行合同承诺的行为，采购人可扣除

成交供应商履约保证金，第2次进行变更的，采购人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同时向相

关部门报备。

4.成交供应商应履行安全、文明施工义务。服务期间，成交供应商对员工的

安全负责，如因安全作业或安全预防措施不到位，造成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成交供

应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养护作业应注意自身和第三方的安全，不得损害校园

设施和建筑物，不得影响校园环境。工作时根据要求做好各项围护、防护措施，

并配合采购人的管理，养护工作中确保零安全事故，如有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5.供应商及其员工要自觉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采购人交通、安全、

进出校门、防疫等管理规定，自觉维护采购人形象，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

不得泄露任何公务秘密。

6.供应商所有员工须经采购人审核和备案，未通过审核的，采购人有权要求

更换。

(三) 化肥农药要求

1.供应商每年化肥配备量至少为 10 袋（50 公斤/袋）。化肥投标种类要求如

下：

序号 品类 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 备注

1 化肥

化肥为复合肥、尿素

等，施肥由供应商组织

实施。每年化肥配备量

至少为 10 袋（50 公斤/

至少

10
袋 50KG

具体品种供应商

自行考虑，标注数

量价格



袋），供应商按投标承

诺的化肥品种和数量

运送到采购人指定位

置存放保管。

2.供应商每年配备杀虫剂、杀菌剂、诱虫灯、涂白等所有病虫害防治材料，

每个品种至少配备 1箱。农药等投标种类要求如下：

序号 品类 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 备注

1 农药

配备杀虫剂、杀菌剂、诱

虫灯、涂白等所有病虫害

防治材料费用，喷药由供

应商组织实施。供应商按

投标承诺的农药品种和

数量运送到采购人指定

每个

品

种

至

少 1

箱

箱
具体品种供应商自行考

虑，标注数量和价格

3.供应商将响应文件中承诺相应品种和数量的化肥、农药按采购人要求运送

到采购人指定位置进行存放保管。供应商每次施肥、打药都须到采购人备案并拍

照存档，并做好相关施肥、用药的台账记录。

（四）移交要求

1.移交时以绿化交接单为移交依据，由采购人、原养护单位、成交供应商签

字认可后为正式移交。管护交接时间以采购人指令为准。

2.养护期满，成交供应商配合采购人和新成交供应商办理交接手续，如成交

供应商对养护缺陷不予更正，采购人有权另请其他单位更正，所发生的费用在养

护费用结算中扣除。

（五）质量验收要求

绿化养护履约期间将依照采购文件要求、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内承诺及采购

人制定的相关考核办法、细则等，对该采购项目绿化养护进行考核或验收，验收

结果须合格且满足采购人要求。

（六）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针对本次采购项目特点编写中标后拟采取的管理方案。包括组织

计划、工作计划、人员安排、流程安排、设备工具的安排、办公室植物布置等，

遇重大、紧急事项的应急措施等。

2.供应商仓库由采购人提供，在服务期限内免费给供应商使用，水、电费用

支出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负责仓库的安全管理工作。

3.成交供应商提供为完成本项目服务的各项机械设备、工具、易耗品，并承

担农药、肥料、种子、支撑等养护材料。

4.成交供应商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分包给第三人的或委托其他单位经营管

理的、考核不合格以及成交供应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影响合同履行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本项目合同而无须向成交供应商

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成交供

应商承担。

5.成交供应商有责任配合采购人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提供必须的

资料。

6.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其招聘员工的一切工资、福利、社会保险、法定节假

日加班费；如发生工伤、疾病乃至死亡的一切责任及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全部负责；

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7.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常州市政府的规定所有人员缴纳各种社会

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险、失业保险等）。

8.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测算服务费用。

9.如出现成交供应商自身管理或沟通不利使员工通过各类渠道或以其他方

式对采购人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因成交供应商服务质量或员工素质等原因

有损采购人的社会公众形象、口碑等情况，成交供应商必须第一时间负责将不利

影响降到最低并及时妥善处理，同时承担由此造成的声誉损失和后果。采购人保

留从经济、法律或其他形式向成交供应商追究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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